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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院发〔2022〕169 号

关于印发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听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听课管理办法》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
2022 年 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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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听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课堂教学的检查和指导，保证学校

领导干部和教学管理人员深入教学第一线，全面、准确地了解和

掌握教学动态，及时发现与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

强化教学服务与教学保障意识，不断提高学校的管理与服务水

平，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听课人员及听课任务要求

第二条 听课人员为学校领导、职能部门副处级及以上领

导、教学单位党政领导、院长助理、教研室负责人、全体任课教

师（含行政兼课教师）和辅导员。学校党政领导的听课工作由学

校办公室落实和协调，其他单位自行安排落实本单位有关领导的

听课工作。

第三条 听课任务要求

（一）学校领导、职能部门副处级及以上领导每学期听课不

少于 5 课时。其中，党委书记、校长和分管教学校领导每学期听

思政课不少于 3 课时，不少于 2 门。

（二）教学单位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课时。

（三）专职辅导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课时，教务处相关管

理人员、二级学院院长助理、教研室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

课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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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有教授、副教授职称的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

4 课时，其中听本专业教师（尤其是新教师）的课不少于 2 课时；

具有讲师职称的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课时；具有助教职

称的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课时；未定职级的专任教师听

课不少于 10 课时（重点听 1 门与自己教学任务相关的课程）。

（五）行政兼课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课时。

第三章 听课方式和听课范围

第四条 听课方式

听课方式以随机、随堂为主，可采取有针对性的听课，也可

组织集体听课等。

第五条 听课范围

听课范围是学校教学计划安排的所有课程，重点关注新开课

程、各专业核心课程、思政课程、新教师承担的课程、全校综合

素质教育选修课等，并且多关注新聘教师授课情况。

第四章 听课内容与要求

第六条 听课内容

（一）教师授课基本情况。听课人员主要对教师的教学态度、

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等作出评价；各教学单位管理人

员听课，除对上述内容予以评价外，还应着重对教学大纲的贯彻、

教学进度的安排、教学内容的选择、课程思政的落实、教学重点

与难点的把握等做出评价和分析。

（二）学生上课基本情况。检查学生出勤情况、课堂纪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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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面貌、课堂学习气氛、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。

（三）教学环境。教室内教学设备是否能保证正常教学、灯

光照明、周边环境等情况。

（四）向教师、学生了解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教

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、要求。

（五）向教师、学生了解教学支撑与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

意见和要求。

（六）学校领导听课侧重了解全校教师的教学状况、学生的

学习情况、教学风气、教室和实验室的管理等；职能部门领导听

课，应以本部门工作职能为出发点与侧重点关注听课内容，深入

教师与学生当中了解情况，以促进本部门教学管理与服务水平的

提高；各教学单位听课人员主要侧重了解本单位教师的教学状

况、学生的学习情况、教室和实验室的环境等，重点帮扶青年教

师、教学效果一般的教师。

第七条 听课要求

（一）听课人员自行决定是否提前通知授课教师和班级，任

何教师原则上不得拒绝听课，任何听课人员不得干扰正常教学秩

序。

（二）听课人员在听课过程中注意观察教师上课和学生听课

的基本情况、教室设备和环境情况。

（三）听课人员在听课时，要遵守课堂纪律，尊重上课教师

和学生。除特殊情况外，不得中途离开课堂，也不能接听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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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听课意见反馈

第八条 听课人员应及时反馈听课意见，反馈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学校领导、职能部门副处级及以上领导、教学单位党

政领导听课后请填写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教学听课评价（理论课

/实践课/体育课）》（附件 1）反馈意见，此表可根据具体听课情

况自行打印或到教务处领用。

（二）其余听课人员须在正方教务系统中完成听课评价信息

的反馈。

（三）教学相关（教风、学风等）信息可直接与授课教师交

换意见或及时反馈教学管理部门。

（四）各单位收到意见反馈后要及时给予解决处理，或上报

分管校领导予以协调。

第六章 听课制度的组织实施与监督检查

第九条 教务处负责听课制度的组织与落实，于每学期开学

初发布听课工作相关通知。

第十条 学校领导、职能部门副处级及以上领导于校历第

16 周将已完成的听课评价表交至教务处。

第十一条 各教学单位每学期期末对教务系统中听课人员

的听课评价信息进行整理和汇总，撰写听课总结报告（主要包括

本学期听课基本情况、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、教师讲课特

点等），填写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听课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丽

江文化旅游学院听课情况分析表》（附件 3），与各教学单位党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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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的听课评价表一起于每学期校历第 16 周内由教务干事报送

教务处。

第十二条 各级领导、教师、管理人员要自觉遵守和实施听

课制度，每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前原则上应完成对应听课任务的一

半。

第十三条 教务处负责对全校听课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

督、检查。

第十四条 各级领导、教师、管理人员听课任务完成情况将

作为个人及所属单位学期及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-2023学年第一学期起开始执行，

原《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开展听课工作的规定》（旅院字〔2016〕

3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丽江文化旅游学院教学听课评价表（理论课/实践课

/体育课）

2.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听课情况统计表

3.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听课情况分析表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4 日印发


